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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在会计报表审计中实施存货监盘程序，

明确工作要求，保证执业质量，根据《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存货监盘，是指注册会计

师现场监督被审计单位存货的盘点，并进行适当的抽查。 第

三条 定期盘点存货，合理确定存货的数量和状况是被审计单

位管理当局的责任。 实施存货监盘，获取有关期末存货数量

和状况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 第二

章 存货监盘计划 第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被审计单位存货

的特点、盘存制度和存货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等情况，在评价

被审计单位存货盘点计划的基础上，编制存货监盘计划，对

存货监盘作出合理安排。 第五条 在编制存货监盘计划时，注

册会计师应当： (一) 了解存货的内容、性质、各存货项目的

重要程度及存放场所； (二) 了解存货会计系统及其他相关的

内部控制； (三) 评估与存货相关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

查风险及重要性； (四) 查阅以前年度的存货监盘工作底稿；

(五) 考虑实地察看存货的存放场所，特别是金额较大或性质

特殊的存货； (六) 考虑是否需要利用专家的工作或其他注册

会计师的工作； (七) 复核或与管理当局讨论其存货盘点计划

。 第六条 在复核或与管理当局讨论其存货盘点计划时，注册

会计师应当考虑以下主要因素，以评价其能否合理地确定存

货的数量和状况： (一) 盘点的时间安排； (二) 存货盘点范围

和场所的确定； (三) 盘点人员的分工及胜任能力； (四) 盘点



前的会议及任务布置； (五) 存货的整理和排列，毁损、陈旧

、过时、残次及所有权不属于被审计单位的存货的区 分； (

六) 存货的计量工具和计量方法； (七) 在产品完工程度的确

定方法； (八) 存放在外单位的存货的盘点安排； (九) 存货收

发截止的控制； (十) 盘点期间存货移动的控制； (十一) 盘点

表单的设计、使用与控制； (十二) 盘点结果的汇总及盘盈盘

亏的分析、调查与处理。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被审计

单位的存货盘存制度及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其盘点

时间是否合理。第八条 如果认为被审计单位的存货盘点计划

存在缺陷，注册会计师应当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 第九条 存

货监盘计划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 存货监盘的目标、

范围及时间安排； (二) 存货监盘的要点及关注事项； (三) 参

加存货监盘人员的分工； (四) 抽查的范围。 第三章 存货监盘

程序 第十条 在被审计单位盘点存货前，注册会计师应当观察

盘点现场，确定应纳入盘点范围的存货是否已经适当整理和

排列，并附有盘点标识，防止遗漏或重复盘点。 对未纳入盘

点范围的存货，注册会计师应当查明未纳入的原因。 第十一

条 对所有权不属于被审计单位的存货，注册会计师应当取得

其规格 、数量等有关资料，确定是否已分别存放、标明，且

未被纳入盘点范围。 第十二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观察被审计单

位盘点人员是否遵守盘点计划并准确地记录存货的数量和状

况。 第十三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进行适当抽查，将抽查结果与

被审计单位盘点记录相核对，并形成相应记录。 第十四条 在

抽查时，注册会计师应当从存货盘点记录中选取项目追查至

存货实物，以测试盘点记录的准确性；注册会计师还应当从

存货实物中选取项目追查至存货盘点记录，以测试存货盘点



记录的完整性。 第十五条 如果抽查时发现差异，注册会计师

应当查明原因，及时提请被审计单位更正。如果差异较大，

注册会计师应当扩大抽查范围或提请被审计单位重新盘点。 

第十六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特别关注存货的移动情况，防止遗

漏或重复盘点 。 第十七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特别关注存货的状

况，观察被审计单位是否已经恰当地区分所有毁损、陈旧、

过时及残次的存货。 第十八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盘点日前

后存货收发及移动的凭证，检查库存记录与会计记录期末截

止是否正确。 第十九条 在被审计单位存货盘点结束前，注册

会计师应当： (一) 再次观察盘点现场，以确定所有应纳入盘

点范围的存货是否均已盘点； (二) 取得并检查已填用、作废

及未使用盘点表单的号码记录，确定其是否连续编号，查明 

已发放的表单是否均已收回，并与存货盘点的汇总记录进行

核对。 第二十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复核盘点结果汇总记录，评

估其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实际盘点结果。 第二十一条 如果存货

盘点日不是资产负债表日，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适当的审计

程序，确定盘点日与资产负债表日之间存货的变动是否已作

正确的记录。 第二十二条 在永续盘存制下，如果永续盘存记

录与存货盘点结果之间出现重大差异，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

追加审计程序，查明原因，并检查永续盘存记录是否已作适

当的调整。 第二十三条 如果认为被审计单位的盘点方式及其

结果无效，注册会计师应当提请被审计单位重新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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